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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泰隆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

专项报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宝泰隆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

监许可[2021]3705号）核准，宝泰隆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以非公开发行股票方式发
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310,857,142 股，每股面值人民币 1.00 元，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3.98 元/股，募集
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1,237,211,425.16元，扣除各项发行费用（不含增值税）共计人民币 22,351,510.06 元
后，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1,214,859,915.10 元，中审亚太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次非公
开发行募集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审验，并于 2022 年 2 月 28 日出具了中审亚太验字【2022】000009 号
验资报告。

截至 2023年 12月 31日， 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项目累计使用人民币 107,818.87 万元，
报告期内公司募集资金项目使用人民币 41,270.44万元，募集资金存放银行产生利息并扣除银行手续
费支出共计人民币 381.25万元，募集资金余额为人民币 48.37 万元，其中闲置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
资金人民币 14,000.00万元。

二、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一）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为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保护投资者利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颁布的《上市公司监

管指引第 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证监会公告[2022]15 号）及《上海证券
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规范运作》的相关内容，对《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办法》进
行了修订，并经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公司对募集资金进行了专户储存管理，2022年 3月 4日，公司和保荐机构川财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以下简称“川财证券”）分别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七台河桃南支行（以下简称“工行七台河桃
南支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七台河分行（以下简称“建行七台河分行”）、七台河农村商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七台河农商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以下简称

“《三方监管协议》”），用于存放上述募集资金，以保证募集资金使用安全。 上述《三方监管协议》内容与
上海证券交易所制订的《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

截至 2023年 12月 31日，募集资金存放专项账户的余额如下：

开户行 银行账号 余额（元）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七台河桃南支行 0910020729200136443 117,348.86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七台河分行 23001695551050502782 359,889.71

七台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879990122000103870 6,461.26

合 计 - 483,699.83

注：上表金额为活期存款余额，截至 2023年 12月 31 日，公司用闲置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
人民币 1.4亿元。

三、本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一）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截至 2023年 12月 31日，公司 2022年非公开发行 A股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详见附表。
（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预先投入与置换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预先投入与置换的情况。
（三）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1、2022年 3月 8日，公司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公司用部分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人民币 1 亿元临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
公司披露的临 2022-012 号公告，截至目前，上述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已全部归还至公司募集资
金专用账户，具体详见公司临 2023-002、临 2023-003号公告；

2、2022年 4月 1日，公司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第五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公司用部分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人民币 1 亿元临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
公司披露的临 2022-018 号公告，截至目前，上述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已全部归还至公司募集资
金专用账户，具体详见公司临 2023-009号、临 2023-012号公告；

3、2022年 6月 27日，公司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第五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公司用部分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人民币 1 亿元临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
公司披露的临 2022-040 号公告，截至目前，上述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已全部归还至公司募集资
金专用账户， 具体详见公司临 2023-021 号、 临 2023-025 号、 临 2023-029 号、 临 2023-036 号、临
2023-038号、临 2023-039号公告；

4、2022年 8月 5日，公司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第五届监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公司用部分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人民币 1 亿元临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
公司披露的临 2022-045 号公告，截至目前，上述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已全部归还至公司募集资
金专用账户，具体详见公司临 2023-042号、临 2023-044号、临 2023-047号、临 2023-050号公告；

5、2022年 8月 18日，公司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第五届监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公司用部分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人民币 1.5亿元临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具体内容详
见公司披露的临 2022-048 号公告，截至目前，上述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已全部归还至公司募集
资金专用账户，具体详见公司临 2023-052号公告；

6、2023年 2月 28日，公司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会议、第五届监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公司用部分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人民币 5000万元临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具体内容
详见公司披露的临 2023-007 号公告，截至目前，上述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已全部归还至公司募
集资金专用账户，具体详见公司临 2023-062 号、临 2023-064 号、临 2023-066 号、临 2023-068 号、临
2023-069号公告；

7、2023年 3月 29日，公司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四十次会议、第五届监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公司用部分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人民币 5000万元临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具体内容详
见公司披露的临 2023-013 号公告，截至目前，上述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已全部归还至公司募集
资金专用账户，具体详见公司临 2023-069号、临 2023-070号、临 2023-072号公告；

8、2023年 6月 21日，公司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第六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公司用部分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人民币 5000万元临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披露的临 2023-040 号公告，截至目前，上述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已全部归还至公司募集资金专
用账户，具体详见公司临 2023-072号、临 2023-073号、临 2023-080号、临 2023-081号公告；

9、2023年 7月 28日，公司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第六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公司用部分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人民币 5000万元临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披露的临 2023-051 号公告，截至目前，上述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已全部归还至公司募集资金专
用账户，具体详见公司临 2023-082号、临 2023-083号、临 2023-085号、临 2023-087号公告；

10、2023年 8月 10日，公司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第六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公司用部分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人民币 1.4亿元临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披露的临 2023-053号公告，截至目前，上述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已归还 10,000万元，具体详见公
司临 2024-001号、临 2024-006号、临 2024-009号、临 2024-010号、临 2024-016 号、临 2024-019 号、
临 2024-020号公告。

截至 2023年 12月 31日，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余额为 1.4亿元。
（四）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相关产品的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相关产品的情况。
（五）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贷款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贷款情况。
（六）超募资金用于在建项目及新项目（包括收购资产等）的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超募资金用于在建项目及新项目（包括收购资产等）的情况。
（七）节余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节余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八）募集资金使用的其他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募集资金使用的其他情况。
四、变更募投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无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情况。
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公司已按《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2022 年修

订）》、《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规范运作》以及《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办
法》的相关规定及时、真实、准确、完整地披露了公司募集资金的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不存在募集资
金管理违规的情况。

六、会计师事务所对公司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出具的鉴证报告的结论性意见
中审亚太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2023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

报告》进行了专项审核，并出具了《关于宝泰隆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年度存放与实际使用情
况的鉴证报告》【中审亚太审字（2024）003630号】，报告认为：宝泰隆公司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止的
《董事会关于公司募集资金年度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在所有重大方面按照中国证监会发
布的《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和《上海证券交易所
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规范运作》等有关规定编制。

七、保荐人对公司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所出具的专项核查报告的结论性意见
经核查，公司保荐人川财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认为：宝泰隆 2023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符

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2022 年修订）、上海证
券交易所发布的《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和《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办法》等有
关规定，对募集资金进行专户储存和专项使用，并及时履行了相关信息披露义务，募集资金具体使用
情况与宝泰隆已披露情况保持一致，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不存在违
规使用募集资金的情形。

八、上网文件
1、中审亚太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关于宝泰隆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年

度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鉴证报告》【中审亚太审字（2024）003630号】；
2、《川财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宝泰隆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

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宝泰隆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O二四年四月二十六日
附表：
2022年非公开发行股票 A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单位：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121,485.99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41,270.44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107,818.87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

承诺
投资
项目

已 变 更
项 目 ，
含 部 分
变 更
（如有）

募 集 资 金 承
诺投资总额

调 整 后 投 资
总额

截 至 期 末 承
诺 投 入 金 额
(1)

本年度投入
金额

截 至 期 末 累
计 投 入 金 额
(2)

截 至 期 末 累
计 投 入 金 额
与 承 诺 投 入
金 额 的 差 额
(3)＝(2)-(1)

截至期末
投入进度
（% ） (4) ＝
(2)/(1)

项 目 达
到 预 定
可 使 用
状 态 日
期

本年
度实
现的
效益

是 否 达
到 预 计
效益

项 目 可 行
性 是 否 发
生重 大 变
化

宝泰
隆新
材料
股份
有限
公司
一矿

无 62,604.21

121,485.99 121,485.99

23,367.52 78,525.18

-13,667.12 87.75

- - - 否

宝泰
隆新
材料
股份
有限
公司
二矿

无 37,024.00 11991.07 17648.70 - - - 否

宝泰
隆新
材料
股份
有限
公司
三矿

无 35,361.14 5911.85 11644.99 - - - 否

合计 - 134,989.35 121,485.99 121,485.99 41,270.44 107,818.87 -13,667.12 87.75 - - - -
未达到计划进度原因 （分具体募投 项
目） 不适用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无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 换情
况 无

用闲置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 金情
况

详见本报告 “三、本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三 ）用闲置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情
况”

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投资相
关产品情况 无

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或 归还
银行贷款情况 无

募集资金结余的金额及形成原因 无

募集资金其他使用情况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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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泰隆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2023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股东大会召开日期：2024年 5月 17日
●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的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一、 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一) 股东大会类型和届次
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
(二) 股东大会召集人：董事会
(三) 投票方式：本次股东大会所采用的表决方式是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四) 现场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和地点
召开的日期时间：2024年 5月 17日 14点 30分
召开地点：黑龙江省七台河市新兴区宝泰隆路 16号公司五楼会议室
(五) 网络投票的系统、起止日期和投票时间。
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网络投票起止时间：自 2024年 5月 17日
至 2024年 5月 17日
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 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

交易时间段，即 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
当日的 9:15-15:00。

(六) 融资融券、转融通、约定购回业务账户和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程序
涉及融资融券、转融通业务、约定购回业务相关账户以及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应按照《上海证券

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 — 规范运作》等有关规定执行。
(七) 涉及公开征集股东投票权
无
二、 会议审议事项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议案及投票股东类型

序号 议案名称
投票股东类型

A 股股东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修订《宝泰隆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工作制度》 √

2 制订《宝泰隆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选聘会计师事务所管理制度》 √

3 公司 2023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公司 √

4 公司 2023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

5 2023 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

6 公司 2023 年年度报告及年报摘要 √

7 公司 2023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

8 公司 2023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

9 公司聘请 2024 年度财务审计机构及内部控制审计机构 √

10 公司 2024 年度银行融资计划 √

11 修订《宝泰隆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

1、 各议案已披露的时间和披露媒体
上述议案已经公司于 2024年 3月 11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2024 年 4 月 25 日召

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和第六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披露在《上

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的临
2024-012号、临 2024-021号、临 2024-022号公告。

2、 特别决议议案：11
3、 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8、9
4、 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无
应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名称：无
5、 涉及优先股股东参与表决的议案：无
三、 股东大会投票注意事项
(一) 本公司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的， 既可以登陆交易系

统投票平台（通过指定交易的证券公司交易终端）进行投票，也可以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网址：vote.
sseinfo.com）进行投票。 首次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进行投票的，投资者需要完成股东身份认证。 具体操
作请见互联网投票平台网站说明。

(二) 持有多个股东账户的股东， 可行使的表决权数量是其名下全部股东账户所持相同类别普通
股和相同品种优先股的数量总和。

持有多个股东账户的股东通过本所网络投票系统参与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的， 可以通过其任一股
东账户参加。 投票后，视为其全部股东账户下的相同类别普通股和相同品种优先股均已分别投出同一
意见的表决票。

持有多个股东账户的股东，通过多个股东账户重复进行表决的，其全部股东账户下的相同类别普
通股和相同品种优先股的表决意见，分别以各类别和品种股票的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三) 同一表决权通过现场、本所网络投票平台或其他方式重复进行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
准。

(四) 股东对所有议案均表决完毕才能提交。
四、 会议出席对象
(一) 股权登记日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股东有权

出席股东大会（具体情况详见下表），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 该代理人不
必是公司股东。

股份类别 股票代码 股票简称 股权登记日

Ａ 股 601011 宝泰隆 2024/5/13

(二)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三) 公司聘请的律师。
(四) 其他人员
五、 会议登记方法
1、会议登记方式：法人股东持股东账户卡、营业执照复印件、 单位授权委托书及出席人身份证办

理登记手续。 个人股东持股东账户卡和个人身份证（委托代理人须持本人身份证、委托人身份证复印
件、委托人股东账户卡、授权委托书）办理登记手续（授权委托书见附件）。

2 、会议登记时间：2024年 5月 17日
3、会议登记地点：黑龙江省七台河市新兴区宝泰隆路 16号公司 五楼会议室
六、 其他事项
1、会期半天，食宿费用自理
2、联 系 人：刘欣 高文博
3、联系电话：0464-2919908
4、传 真：0464-2919980
特此公告。
宝泰隆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 4月 26日
附件 1：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宝泰隆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或本人）出席 2024 年 5 月 17 日召开的贵公司 2023 年年度

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持普通股数：
委托人持优先股数：
委托人股东帐户号：

序号 非累积投票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1 修订《宝泰隆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工作制度》

2 制订《宝泰隆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选聘会计师事务所管理制度》

3 公司 2023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公司

4 公司 2023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5 2023 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6 公司 2023 年年度报告及年报摘要

7 公司 2023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8 公司 2023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9 公司聘请 2024 年度财务审计机构及内部控制审计机构

10 公司 2024 年度银行融资计划

11 修订《宝泰隆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委托人签名（盖章）： 受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备注：
委托人应当在委托书中“同意”、“反对”或“弃权”意向中选择一个并打“√”，对于委托人在本授权

委托书中未作具体指示的，受托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进行表决。

股票代码：601011 股票简称：宝泰隆 编号：临 2024-030号

宝泰隆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度主要经营数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宝泰隆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3号———行业信息披露＞第十三号———化工》的相关规定，现将公司 2023年度主要经营数据披露如下：

一、主要产品的营业收入、营业成本及产销量情况

分行业 主要
产品 经营指标 单位 经营数据

（2023 年）
经营数据
（2022 年） 比上年同期增减（%）

煤 焦 行
业

焦炭
（含焦粉 、焦
粒 ）

营业收入 元 2,314,949,469.20 2,722,462,761.83 -14.97

营业成本 元 2,577,736,996.37 2,684,382,638.75 -3.97

生产量 吨 1,190,908.00 1,079,465.00 10.32

销售量 吨 1,193,660.11 1,067,629.93 11.80

库存量 吨 14,607.27 17,359.38 -15.85

精煤

营业收入 元 506,365,358.78 84,717,005.83 497.71

营业成本 元 262,835,181.54 25,486,956.42 931.25

生产量 吨 783,765.08 742,401.00 5.57

销售量 吨 347,944.93 41,932.31 729.78

库存量 吨 146,710.35 320,268.39 -54.19

沫煤

营业收入 元 216,383,849.75 147,874,305.50 46.33

营业成本 元 245,818,053.01 133,749,460.59 83.79

生产量 吨 392,350.00 441,060.00 -11.04

销售量 吨 400,686.66 193,001.02 107.61

库存量 吨 241,049.87 346,579.86 -30.45

化 工 行
业

粗苯

营业收入 元 74,734,891.33 73,504,333.71 1.67

营业成本 元 4,701,046.96 5,303,172.51 -11.35

生产量 吨 14,307.00 13,367.00 7.03

销售量 吨 14,284.50 13,268.36 7.66

库存量 吨 523.99 501.49 4.49

甲醇

营业收入 元 193,546,636.74 183,669,266.05 5.38

营业成本 元 100,300,948.61 100,667,850.31 -0.36

生产量 吨 88,257.36 78,143.80 12.94

销售量 吨 89,847.86 78,860.80 13.93

库存量 吨 880.83 2,471.33 -64.36

精制洗油及
沥青调和组
分

营业收入 元 49,165,431.84 146,936,393.74 -66.54

营业成本 元 9,454,849.87 25,976,029.96 -63.60

生产量 吨 11,758.00 52,029.50 -77.40

销售量 吨 11,420.20 26,661.38 -57.17

库存量 吨 1,006.28 2,814.90 -64.25

煤焦油

营业收入 元 123,145,815.84 104,854,659.89 17.44

营业成本 元 2,190,728.18 1,765,820.21 24.06

生产量 吨 50,403.00 48,670.00 3.56

销售量 吨 33,808.83 21,133.75 59.98

库存量 吨 6,507.52 1,067.55 509.58

新 材 料
行业 针状焦

营业收入 元 4,676,303.93 99,979,504.79 -95.32

营业成本 元 3,773,290.69 32,789,341.57 -88.49

生产量 吨 439.00 13,446.00 -96.74

销售量 吨 899.46 12,723.03 -92.93

库存量 吨 2,644.03 3,113.95 -15.09

热 电 行
业

电力

营业收入 元 31,976,073.10 43,678,390.82 -26.79

营业成本 元 52,253,526.84 68,092,660.13 -23.26

生产量 度 312,381,817.00 325,017,787.00 -3.89

销售量 度 103,452,365.00 140,917,907.00 -26.59

库存量 吨 - - -

供热

营业收入 元 96,149,862.74 92,417,531.35 4.04

营业成本 元 65,737,417.17 66,621,810.41 -1.33

生产量 吉焦 2,231,219.00 2,348,999.00 -5.01

销售量 吉焦 2,059,039.00 2,191,709.00 -6.05

库存量 吨 - - -

二、主要原材料采购量情况
单位：吨

名 称 原煤 精煤

采购方式 自产 外购 自产 外购

数 量 652,977.77 967,382.70 783,765.08 936,823.00

三、主要产品和原材料的价格变动情况
1、主要产品价格变动情况

产品 比上年同期增减（%）

焦炭（含焦粉焦粒） -23.95

沫煤 -29.52

粗苯 -5.56

甲醇 -7.51

精制洗油 1# -10.85

精制洗油 2# 0

沥青调和组分 -31.68

煤焦油 -26.59

电力 0

针状焦 -33.84

2、原材料价格变动情况
原材料 比上年同期增减（%）

原煤（自产） -23.27

原煤（外购） -26.15

精煤（自产） -11.74

精煤（外购） -23.06

四、其他对公司生产经营具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2023年度未发生对公司生产经营具有重大影响的其他事项。
以上经营数据信息来源于公司报告期内财务数据统计，部分数据已经审计，仅为投资者及时了解

公司生产经营概况之用，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宝泰隆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O二四年四月二十六日

公司代码：601011 公司简称：宝泰隆

宝泰隆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年度报告摘要

第一节 重要提示
1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 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 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

划，投资者应当到 www.sse.com.cn网站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2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

性，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4 中审亚太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5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经中审亚太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公司 2023 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为-1,535,836,584.90 元， 加年初未分配利润结余 1,418,787,550.69 元， 本年度可供分配利润为-
117,049,034.21元。

鉴于公司 2023 年度净利润和累计可供分配利润均为负值，不符合《公司章程》现金分红条件，公
司 2023年度不派发现金，不进行送股，也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1 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 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宝泰隆 601011 -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刘欣 高文博

办公地址 北京市丰台区开阳里二街 3 号宝泰隆 黑龙江省七台河市新兴区宝泰隆路 16 号

电话 010-63568388 0464-2919908

电子信箱 34675556@qq.com 6127932@qq.com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焦炭行业： 2023年度，焦炭年末价格低于年初价格。 上半年一是受原料焦煤价格不断下滑，焦

企失去成本支撑，二是下游钢材价格偏低使得钢厂利润有限，对焦炭采取刚需采购，造成焦炭价格大
幅下跌；下半年一是随着钢厂利润有所转好，焦炭需求增加，二是钢厂低库存需要补库，导致焦炭价格
震荡上行。

从东北焦炭价格与公司焦炭价格走势图来看，公司焦炭价格走势与东北地区焦炭价格走势趋同。
■煤化工行业：2023 年甲醇市场 1-3 月，市场需求预期增强，甲醇市场价格小幅上涨；4-6 月，原

料端煤炭弱势，甲醇价格逐渐下跌；7-9 月，成本端煤炭价格止跌反弹，多重因素下甲醇市场价格震荡
上涨；10-12月，部分传统下游（甲醛、二甲醚、甲基叔丁基醚、醋酸）陆续进入消费淡季，甲醇价格逐渐
回落。

从东北地区甲醇价格与公司甲醇价格走势图来看， 公司甲醇价格走势与东北地区甲醇价格走势
趋同。

■热电行业：电力是国民经济发展中最重要的基础能源行业，是世界各国经济发展战略中优先发
展的重点，热电行业属于公用事业行业。

2023年 10月，国家能源局印发《关于组织开展可再生能源发展试点示范的通知》，提出支持培育
可再生能源新技术、新模式、新业态，拓展可再生能源应用场景，着力推动可再生能源技术进步、成本
下降、效率提升、机制完善，为促进可再生能源高质量跃升发展、加快规划建设新型能源体系、如期实
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任务提供有力支撑。

2023年 11月，国家能源局和国家发改委联合发布《关于建立煤电容量电价机制的通知》。 通知明
确，为适应煤电功能加快转型需要，将现行煤电单一制电价调整为两部制电价，其中电量电价通过市
场化方式形成，灵敏反映电力市场供需、燃料成本变化等情况；容量电价水平根据转型进度等实际情
况合理确定并逐步调整，充分体现煤电对电力系统的支撑调节价值，确保煤电行业持续健康运行，该
通知自 2024年 1月 1日起实施。

■新材料行业
（1）从针状焦行业来看，煅前针状焦主要用于生产锂电负极材料，煅后针状焦主要用于制造电炉

炼钢石墨电极。
2023年，针状焦市场价格呈现下跌走势。受针状焦市场供需失衡、原料价格走弱、市场需求不足等

因素的影响，煅前针状焦（负极用焦）市场销售价格由 1 月份 8,000-9,000 元/吨下跌至 12 月份 5,500-
7,500 元/吨、 煅后针状焦（电极用焦） 由 1 月份市场销售价格 10,000-13,000 元/吨下跌至 12 月份
7,500-9,500元/吨。

从东北煅前焦价格与公司煅前焦价格走势图来看， 公司煅前焦价格走势与东北地区煅前焦走势
趋同。

（2）从石墨烯行业来看，石墨烯下游主要应用在导电添加剂、热管理、防腐涂料、功能复合材料等
领域。 在热管理领域国内多家企业进行布局，上游石墨烯原材料及其衍生产品需求将逐步增加，上下
游产业链形成互动格局。

1、公司主要经营范围是：煤炭开采、洗选加工、炼焦、化工、发电、供热、新材料、氢气等产品的生产
销售以及技术研发和服务。

2、公司主要销售的产品如下：焦炭（含焦粉、焦粒）、沫煤、粗苯、甲醇、精制洗油、沥青调和组分、针
状焦、电力、供热、石墨烯及下游产品等。

3、经营模式及业绩驱动因素
（1）公司主要经营模式：
① 循环经济产业链。 即公司开采和采购的炼焦用原煤送入洗煤工序，进行洗选加工，主产品精煤

供给焦化工序炼焦，副产品煤泥、煤矸石等供给干熄焦电厂发电；焦化工序生产的焦炭主要供给东北
三省的钢铁厂客户，副产品煤焦油、粗苯等继续深加工或直接外销；因焦炭工序采用干法熄焦工艺，故
回收的余热用于干熄焦电厂发电和生产蒸汽， 电力和蒸汽主要供给公司内部使用， 剩余电量上网销
售；电厂的余热除用于公司生产、生活区供暖外，输送到宝泰隆供热公司，为周边多个居民小区、单位
供暖；宝泰隆甲醇公司利用炼焦工序所产生的焦炉煤气生产甲醇；甲醇工序所生产的驰放气提供给宝
泰隆新能源公司后经变压吸附，制成纯度 99.96%的氢气，与炼焦工序所生产的煤焦油制备洗油，实现
了清洁能源的综合利用，再将提取了喹啉不溶物后的煤沥青生产针状焦；宝泰隆甲醇公司所副产的弛
放气，除宝泰隆新能源公司自用外，剩余弛放气经 rPSA 工艺提纯至 99.999%后，作为氢燃料电池汽车
的燃料外销及其他用途。

② 产品升级和产业转型。 为改变煤化工企业过分依赖钢铁市场的现状，公司深化实施“转型升
级”战略。 即产业由煤化工向新材料转型，推进石墨烯、针状焦等新材料产业项目。

③ 资源和技术。 七台河市拥有丰富的煤炭资源，截至目前公司拥有的马场矿区、宝清县大雁煤矿
等八座煤矿已全部取得采矿权证，合计资源储量 51,110.86万吨，合计总产能 465万吨/年，建成投产后
可以部分提供公司煤化工产品所需原材料，降低原材料成本；同时公司拥有的密林石墨矿区目前已探
明晶质石墨矿物量为 721.26 万吨（数据来源于《黑龙江省七台河市密林石墨矿勘探 I 区报告》、《黑龙
江省七台河市密林石墨矿勘探 II区报告》和《黑龙江省七台河市密林石墨详查区报告》），建成投产后，
可以为公司石墨及石墨烯产业提供充足的原材料。

截至 2023年 12月 31日，公司拥有各项发明和实用新型专利 123 项，报告期内，公司完成重点技
改项目 12项。

（2）公司业绩驱动因素：逐步完善的循环经济模式使公司传统业务产品的成本显著降低，新兴业
务依托资源和技术优势，实现产业向清洁能源及新材料领域转型升级。

未来随着公司八座煤矿的逐步建成，将进一步降低公司原材料成本，带来比较稳定的利润。
4、公司所处的行业地位
公司作为我国东北地区产业链较完整的煤焦企业、较大的甲醇生产企业、全国首套高温煤焦油加

氢加工企业和黑龙江省煤化工行业龙头企业，跻身于全国化工企业 500 强及黑龙江省民营百强企业，
是国内领先的石墨烯生产企业，是黑龙江省氢能利用及“碳中和”领军企业。 公司的焦炭及煤化工产品
销售范围主要集中在黑龙江省、吉林省、辽宁省，部分业务辐射到河北省；公司为了进一步促进石墨烯
制备业务发展及下游应用技术产业化，全资子公司石墨烯公司主要针对石墨烯在热管理领域的应用，
对导热膜定向应用的氧化石墨烯材料生产线进行持续技术升级，并逐步导入下游应用终端，在石墨烯
应用市场中拥有一定影响力。

3 公司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3.1 近 3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2023 年 2022 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21 年

总资产 12,402,994,140.45 13,393,469,445.59 -7.40 11,980,360,457.1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资产 6,190,988,771.50 7,719,480,061.29 -19.80 6,350,714,450.44

营业收入 3,726,599,653.04 3,772,911,608.35 -1.23 3,578,572,050.42

扣除与主营业务无关的业
务收入和不具备商业实质
的收入后的营业收入

3,706,485,610.27 3,763,481,594.30 -1.51 3,492,103,853.1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1,535,836,584.90 151,742,717.31 -1,112.13 151,249,139.5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539,399,812.20 148,746,613.29 -1,134.91 151,527,864.3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807,740,464.98 12,738,134.72 6,241.12 680,081,625.53

加 权 平 均 净 资 产 收 益 率
（%） -22.06 2.07 减少 24.13 个百分点 2.42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0.80 0.08 -1,100.00 0.09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0.80 0.08 -1,100.00 0.09

3.2 报告期分季度的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第一季度
（1-3 月份）

第二季度
（4-6 月份）

第三季度
（7-9 月份）

第四季度
（10-12 月份）

营业收入 830,189,816.94 843,292,109.58 893,272,946.11 1,159,844,780.4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0,306,668.21 25,631,529.34 -78,220,779.92 -1,513,554,002.5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25,982,584.70 25,385,191.47 -78,659,608.96 -1,512,107,979.4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42,622,427.27 110,406,450.58 385,412,638.27 69,298,948.86

季度数据与已披露定期报告数据差异说明
□适用 √不适用
4 股东情况
4.1 报告期末及年报披露前一个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和持有特

别表决权股份的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股东情况
单位: 股

截至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 91,976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88,852

截至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 （户） 不适用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不适用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全称） 报告期内增减 期末持股数量 比 例

(%)

持有有限售
条件的股份
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东
性质

股份
状态 数量

宝泰隆集团有限公司 0 445,891,693 23.28 0 质押 175,000,000 境内非国有法人

焦云 0 87,350,352 4.56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焦阳洋 0 29,377,202 1.53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焦岩岩 0 26,623,843 1.39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刘国力 -3,232,500 26,300,091 1.37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5,725,744 14,455,584 0.75 0 无 0 国有法人

蒋致远 0 13,316,582 0.7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陈士本 11,064,000 0.58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唐艳媛 10,444,566 0.55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林金涛 8,593,969 0.45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焦云为宝泰隆集团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 ，焦云与焦岩岩 、焦阳洋为父女关
系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
明 不适用

4.2 公司与控股股东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3 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4 报告期末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股东情况
□适用 √不适用
5 公司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5.1 公司所有在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单位:亿元 币种:人民币

债券名称 简称 代码 到期日 债 券 余
额 利率（%）

宝泰隆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 2020 年公司债
券（第一期）（疫情防控债）（品种三） 20 宝材 03 167565 2023-09-04 0 7.0

宝泰隆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 2020 年公司债
券（第一期）（疫情防控债）（品种四） 20 宝材 04 167566 2024-09-04 1.05 7.5

5.2 报告期内债券的付息兑付情况

债券名称 付息兑付情况的说明

宝泰隆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 2020 年公司债券 （第一
期）（疫情防控债）（品种三）

2023 年 9 月 4 日公司支付了自 2022 年 9 月 4 日至 2023 年 9 月 3
日期间的年度利息和本期债券本金，于 2023 年 9 月 4 日摘牌

宝泰隆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 2020 年公司债券 （第一
期）（疫情防控债）（品种四）

2023 年 9 月 4 日公司支付了自 2022 年 9 月 4 日至 2023 年 9 月 3
日期间的利息

5.3 报告期内信用评级机构对公司或债券作出的信用评级结果调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5.4 公司近 2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主要指标 2023 年 2022 年 本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

资产负债率 （%） 45.97 37.46 8.51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净利润 -1,539,399,812.20 148,746,613.29 -1,134.91

EBITDA 全部债务比 -0.94 0.30 -415.27

利息保障倍数 -10.83 1.61 -773.96

第三节 重要事项
1 公司应当根据重要性原则，披露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的重大变化，以及报告期内发生的对公

司经营情况有重大影响和预计未来会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报告期内，公司采购原煤 162.04 万吨（其中自产工程煤 65.3 万吨），精煤 93.68 万吨，生产焦炭

119.09 万吨，甲醇 8.83 万吨，发电 3.12 亿度，供热 223.12 万吉焦，销售焦炭 119.37 万吨，甲醇 8.98 万
吨，洗沫煤 40.07万吨，上网电量 5,013.23万度。

2 公司年度报告披露后存在退市风险警示或终止上市情形的， 应当披露导致退市风险警示或终
止上市情形的原因。

□适用 √不适用

股票代码：601011 股票简称：宝泰隆 编号：临 2024-021号

宝泰隆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会议召开情况
宝泰隆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4 年 4 月 15 日向各位董事发出了会议通知

和会议材料，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于 2024 年 4 月 25 日以现场和视频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为黑龙江省七台河市新兴区宝泰隆路 16 号公司五楼会议室。 公司共有董事 9 人，
出席现场会议董事 8人，董事焦岩岩女士以视频方式参加本次会议。 公司监事及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
席了本次会议。

二、会议审议情况
会议共审议了十七项议案，会议及参加表决的人员与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会议合法有效。 本次会议由董事长焦强先生主持。 在事前已与各位董事对议案内容进行过充分讨
论的基础上，最终形成如下决议：

1、审议通过了《公司 2023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该议案须提交公司 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2、审议通过了《公司 2023年度总裁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3、审议通过了《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 2023年度履职情况报告》的议案
本议案已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披露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的《宝泰隆新材料股份有限公

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 2023年度履职情况报告》。
表决结果：赞成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4、审议通过了《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对会计师事务所 2023 年度履行监督职责情况报告》的议

案
本议案已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披露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的《宝泰隆新材料股份有限公

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对会计师事务所 2023年度履行监督职责情况报告》。
表决结果：赞成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5、审议通过了《公司 2023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披露在《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

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的临 2024-023号公告。
表决结果：赞成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6、审议通过了《公司 2023年年度报告及年报摘要》的议案
经审议，董事会认为：公司 2023 年年度报告公允、全面、真实地反映了报告期内的财务状况和经

营成果等事项，报告披露的信息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议案已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披露在《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

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的《宝泰隆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年度报告及年报摘要》。
表决结果：赞成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该议案须提交公司 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7、审议通过了《公司 2023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的议案
本议案已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披露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的《宝泰隆新材料股份有限公

司 2023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
表决结果：赞成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8、审议通过了《公司 2023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本议案已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
表决结果：赞成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该议案须提交公司 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9、审议通过了《公司 2023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经中审亚太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公司 2023 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为-1,535,836,584.90 元， 加年初未分配利润结余 1,418,787,550.69 元， 本年度可供分配利润为-
117,049,034.21元。

鉴于公司 2023 年度净利润和累计可供分配利润均为负值，不符合《公司章程》现金分红条件，公
司 2023年度不派发现金，不进行送股，也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公司 2023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符合中
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3号———上市公司现金分红（2023年修订）》、《上海证券
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规范运作》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表决结果：赞成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该议案须提交公司 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10、审议通过了《公司聘请 2024年度财务审计机构及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本议案已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披露在《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

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的临 2024-024号公告。
表决结果：赞成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该议案须提交公司 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11、审议通过了《公司 2024年度银行融资计划》的议案
根据公司 2024年度生产经营需要，经公司财务部门测算，公司 2024 年拟向银行借款额度不超过

人民币 216,400万元。
上述向银行申请的综合授信拟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权属的房产、土地、机器设备、采矿权等资产

进行抵押，或者通过其他担保等方式向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七台河分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七台河分行、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哈尔滨分行、 七台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黑龙江勃利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龙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七台河分行、中信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哈尔滨分行、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哈尔滨分行、哈尔滨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七台河分行等金融机
构申请。 为提高工作效率，及时办理融资业务，公司董事会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长在上述授信
额度范围内对相关事项进行审核并签署与银行等金融机构融资有关的协议，同时授权公司董事、副总
裁兼财务总监并公司财务部门具体办理相关事宜，包括到不动产登记中心、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
七台河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等资产登记管理部门办理抵押、质押等
相关事项的登记手续，董事会可按银行要求出具相关文件和手续，不再上报董事会进行审议，不再对
单一银行出具董事会融资决议，本次审议的银行综合授信额度及授权期限自公司 2023 年年度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召开之日止。

截至 2023年 12月 31日，公司贷款总额为 237,119万元。
表决结果：赞成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该议案须提交公司 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12、审议通过了《公司 2023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案
公司 2023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的具体情况详见公司披露在《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

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的临 2024-025号公告。
表决结果：赞成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13、审议通过了《公司 2024年第一季度报告》的议案
经审核，董事会认为：公司 2024年第一季度报告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和

公司内部管理制度的规定，真实地反映了公司 2024 年第一季度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报告的内容
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议案已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披露在《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

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的《宝泰隆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第一季度报告》。
表决结果：赞成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14、审议通过了《修订宝泰隆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授权公司综合部具体办理相关工商登记备案事宜。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披露在《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

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的临 2024-026号公告。
表决结果：赞成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该议案须提交公司 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于 2024年 3月 15日在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三

次会议审议通过的《修订宝泰隆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公司章程》 议案与本次议案合并一同提交 2023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15、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披露在《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

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的临 2024-027号公告。
表决结果：赞成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16、审议通过了《公司 2024年第一季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披露在《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

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的临 2024-028号公告。
表决结果：赞成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17、审议通过了《召开公司 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相关事宜》的议案
鉴于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第六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所

审议的部分议案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经公司董事会研究决定，拟于 2024 年 5 月 17 日召开
公司 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披露在《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
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的临 2024-029号公告。

表决结果：赞成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三、备查文件
1、宝泰隆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纪录；
2、宝泰隆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宝泰隆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O二四年四月二十六日


